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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路综治〔2010〕1号

关于开展非公路标志“集中整治月”

活动的通知

各市综治办，山东高速集团公司：

为全面提升山东公路交通整体形象和服务水平，按照《山东

省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》的总体要求和部署，经研究

决定，于 2010年 2月，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非公路标志“集中整治

月”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对已设置的非公路标志许可程序和手续全面自查；

（二）对批准设置的破损非公路标志进行维修或更换；

（三）对违法设置的非公路标志（含可移动的标牌）、地面

构筑物进行全面清理；确需保留的，按规定完善许可手续。

二、整治时间

2010年 2月 1日至 2月 28日。

三、整治措施和标准

（一）各市要对本辖区非公路标志设置的现状进行专项调

查，按照“统一规划、科学布局、合理设置”的原则，根据相关

规定要求，全面规范非公路标志、标牌设置。适当增设展示山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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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、人文景观和文明、安全交通宣传等标志、标牌。

（二）整治标准。1、严格许可手续。建筑控制区内设置的

非公路标志的行政许可程序和手续，要符合《山东省公路系统公

路标志和非公路标志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规定；建筑

控制区外可视范围内的非公路标志要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。

对未经许可、擅自设置的非公路标志（含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设

置的宣传牌等）要在 2 月底前全部清理；对不符合《办法》中设

置标准第三条规定的，虽经批准，但未到设置期限的，待许可期

限终止后予以清除，不再续批；2、控制数量，规范设置。经批准

设置的非公路标志要符合《办法》设置要求，对已经设置在公路

收费站（亭）、立交桥匝道、跨线桥、城市出入口和旅游城市出入

口路段的非公路标志，应充分考虑公路设施的安全性，确保公路

沿线设施不受损坏，不得影响行车视线和整体观赏效果。确需增

设的展示山东自然、人文景观和文明、安全交通宣传的标志，要

按照规定进行许可。3、对批准设置的非公路标志，要监督其实施，

保持实际内容与许可内容相一致。

四、责任分工四、责任分工四、责任分工四、责任分工

非公路标志“集中整治月”活动由各市综治办牵头，建筑控

制区外可视范围内的整治工作由沿线各级政府负责；建筑控制区

内（含公路用地）的整治工作由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高速公

路运营单位负责。

五、五、五、五、整治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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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非公路标志“集中整治月”活

动是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对提高公路路域环

境总体水平，提升山东公路交通整体形象具有重要意义。省综治

办将对此活动进行督导落实、检查考核。各市要进一步统一思想，

提高认识，层层落实工作责任，按照分工迅速开展工作，确保整

治月活动高标准、高质量按期完成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、营造氛围。各市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

宣传手段，采取多种宣传方式，对非公路标志“集中整治月”活

动进行广泛宣传，为非公路标志“集中整治月”活动创造良好的

氛围，推动集中整治工作顺利实施。

（三）建立长效机制，保持整治效果。各市要以本次“集中

整治月”活动为契机，建立长效机制，加强日常监管和集中治理

力度，巩固和保持集中整治成果。

（四）“集中整治月”活动结束后，各市要对活动开展情况

进行全面总结，形成书面报告（含附件 1、2），于3月 10日前报

省综治办路域环境整治部。省综治办将按照《山东省公路路域环

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》的总体工作安排进行检查验收。

联 系 人：刘代强；

联系电话：0531—82866200 转 6412；

电子邮箱：gllyzz_l@163.com。

附件：1、建筑控制区内非公路标志整治情况一览表

2、建筑控制区外可视范围内非公路标志整治情况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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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一○年一月二十二日


